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申报2016年度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省辖市卫生计生委，省直管县（市）卫生计生委，省直医疗卫生单位及有关单位：
为全面做好2016年度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申报、评审和立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项目的选题范围
围绕我省卫生计生事业发展中的实际需求，针对重点支持领域，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手段，通过技术研发、集成、转化、推广应用来解决疾病预防诊治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项目按照2-3年进行设计实施，在项目完成时，应当在疾病预警、预防、诊治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提高疾病诊断率和疗效，减少并发症，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卫生机构技术水平，提升公共卫生保障能力，减少公共卫生不良事件发生等实际问题的解决上产生明显成效；同时，通过项目实施带动人才队伍和基地建设，促进学科发展。
不受理疾病发病机理研究等基础研究，产品研发、新药研发及中医药相关研究项目。
二、项目分类
按照项目的性质，分为2类。
（一）省部共建项目。
对重大疾病、重点领域、关键性技术研究加大支持力度，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评审论证，择优列入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研究基金计划。对于国内首先引进，符合国家技术准入要求，可望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并进行一定改进和创新的新技术引进项目，可申报省部共建项目。鼓励开展多学科、多部门联合攻关研究。
对于符合国家卫生计生委行业研究方向、研究基础及前期工作上佳的省部共建项目，将根据研究结果择优推荐列入国家卫生计生委行业基金项目。
（二）普通科技攻关项目。
重点支持面向临床实际需要开展的应用性科学研究，鼓励对疾病防治新思路、新技术进行探索，在项目实践中支持、培育、发现人才，促进学科水平建设。
在普通项目中还包括：
1、新技术引进项目。
对于省内首先引进，符合国家技术准入要求，有望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并进行一定改进和创新的新技术引进项目，可申报普通科技攻关项目。
2、适宜卫生技术推广项目。
与我省农村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工作重点和当地卫生资源状况相适应，具有一定的普及性和较好社会效益的适宜卫生技术。申报技术必须是已经实践证明具有安全、有效、方便、经济和相对先进的特性，适合县级及以下农村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单位使用，其配套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经相关部门审批同意生产并进入市场。
鼓励省直医疗卫生单位与基层单位联合申报，资助经费中的50%以上须用于基层医疗卫生单位。
3、软科学研究项目。
 重点支持围绕我省卫生计生工作重点，服务于卫生计生工作当前或长远决策和管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手段开展的综合性研究。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清楚详实，研究方法科学先进，有关数据、信息和背景材料具有较好的基础。
三、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报基本条件。
申报省部共建项目要求项目负责人在国家相关研究领域具有知名度，并已具有良好的前期工作基础，立题依据充分，研究方法先进合理，技术路线具体可行，目标明确，有望获得高水平论文和成果。申报普通科技攻关项目要求项目设计合理，技术路线可行，目标明确，通过研究可望获得一定突破，有望进一步争取更高层次研究支持的科研项目。具体要求如下：
1、申报单位为省直医疗卫生计生单位、医学科研机构及部分有条件的市级医疗卫生计生单位；
2、具备较强的科研、医疗和培养优秀人才的综合实力；
3、省部共建项目申请者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1年以上国外学习、工作经历；普通项目重点支持我省中青年卫生计生科技人员;
4、研究方向明确，技术路线清晰，具有较好的实验及临床研究基础；考核指标科学、具体、可行；
5、申报省部共建项目须提交项目查新报告。
新技术引进项目申报条件同上；软科学研究项目参照普通科技攻关项目申报条件执行。
（二）项目申报形式。
采用在线申报、网络评审的方式进行，网上申报请登陆河南省卫生科技网http://www.hnwst.gov.cn/kjwIndex.jsp，点击“卫生科研网上申报和评审”,注册后进行在线申报。申请者按要求填写相应申请书：《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申请书》（附件1）、《 河南省适宜卫生技术推广项目申请书》（附件2）或《河南省医学新技术引进项目申请书》（附件3），确认无误后提交。
省直医疗卫生计生单位相关管理人员审核管理本单位申报项目，审核并签署相关意见后提交；各省辖市卫生计生单位申报的项目，需经本单位和上级主管单位逐级审核并签署相关意见后提交。（单位和主管单位管理帐号另行通知）
      网上申报时间：2016年5月31日～6月6日。
（三）项目申请的其它要求。
1、每个项目只能推荐1位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和提出项目申请。项目负责人应当保证每年投入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少于本人工作时间的60%。
2、项目负责人只能主持申报1个项目和以参与者或合作者的身份参加1个项目。同一单位对同一项目只能申报1项。
3、凡已承担省部共建项目的第一负责人，须在省卫生计生委成果鉴定后方可申报新项目；已承担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第一项目负责人，在完成原研究项目之前，不得申报新的科技攻关项目。
4、凡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和应用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如涉及对外合作研究，必须符合国家人类资源管理相关规定；如需使用实验动物，必须符合国家对医学实验动物的有关要求。所有涉及项目均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对外合作项目必须提供责权明晰的合作协议原件。
（四）受理申报相关事宜。
1、各申报单位对项目申请书进行格式审查，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不合格：
（1）不符合项目申报基本要求；
 （2）申报手续不完备；
（3）未提供涉及伦理、实验动物等证明材料；
（4）未提供责权明晰的合作协议原件。
2、项目申报单位集中报送本单位申报项目申请书及汇总表（附件4）纸质版（一式2份）及电子版。
    3、报送材料截止时间：6月6日。
    4、材料报送地点：科研与研究生工作部
    四、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对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项目一经立项，省卫生计生委将拥有其研究成果，并委托项目所在单位负责相关成果及知识产权的管理，同时保障研究人员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应当享有的精神权利、奖励和报酬；凡属涉密项目，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应注意做好涉密管理工作。

